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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21 日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公告  體委全字第 09800326482 號 

主  旨：預告「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1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 訂定機關：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二、 訂定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 
三、 「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草案如附件，請自本會網頁 http://www.sac.gov.tw「公文附件

下載」選項下查詢。 
四、 對公告內容如有意見或疑問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 
(二)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力行里 9 鄰朱崙街 20 號 10 樓。 
(三) 電話：(02)87711841。 
(四) 傳真：(02)27514523。 
(五) 電子郵件：0055@mail.sac.gov.tw。 

主任委員 戴遐齡 

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草案總說明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中央主

管機關應建立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度。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

廢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辦理之。」及國民體育法施行細則第五條規

定：「本法第十一條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練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指

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動指導員、運動教練及其他以體育

為專業之從業人員。」而訂定「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該會）因應於中華民國（紀元下同）九十五年間，發生

游泳訓練班學員溺斃事件，邀請本會等相關機關召開會議作成決議略以：請本會檢討救生證照核

發制度，發證機構資格，應經政府認證許可，以確保證照核發品質；該會對有關消費者服務工作

績效考評委員具體建議：「專業證照制度管理，涉及全民參與運動時之健康與安全，請落實執行

各類體育專業人員（尤其是救生員、潛水指導員。）認證機制，並請加強相關從業人員職前及在

職訓練與定期及不定期之事後稽核制度。」，監察院復於九十八年九月糾正要求本會應就「救生

員證」發證團體等相關事項儘速法制化；是此本會就「救生員」重要事項，例如：檢定科目、證

照效期、規費、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審慎訂定本辦法，本辦法訂定重點如下： 
一、 明定本辦法法規命令名稱為「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本辦法法規命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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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定本辦法法源依據。（第一條） 
三、 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第二條） 
四、 明定救生員分類及渠得擔任工作範圍。（第三條及第四條） 
五、 明定明定應檢人應滿二十歲條件及相關規定。（第五條） 
六、 明定本辦法規定救生員檢定合格基準積極等資格事項。（第六條） 
七、 明定水域救生人員消極資格事項。（第七條） 
八、 明定辦理檢定審甄人員應具備資格。（第八條） 
九、 明定本會得自行辦理或委任或委託事項。（第九條） 
十、 明定本會認可辦理授證業務申請應備資格、規費收取及其證明文件等規定。（第十條至第十

二條） 
十一、 明定本會成立認證團體審定會（以下簡稱審定會）設置及審議方式；本會認可期限為四

年。（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 
十二、明定本會得以行政委任或委託方式督導或抽查受認可單位業務。（第十五條） 
十三、明定廢止受認可單位資格事由。（第十六條） 
十四、明定受認可單位辦理檢定及授證收費基準。（第十七條） 
十五、明定證照滅失遺失或毀損等補發程序。（第十八條） 
十六、明定水域救生人員證有效期間及持證人複訓。（第十九條） 
十七、明定水域救生人員證照應載明事項。（第二十條） 
十八、明定對持證人應撤銷、應廢止等構成要件及效果。（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 
十九、明定本會應將檢定合格名單公告之。（第二十四條） 
二十、明定對於辦理救生檢定績效優良或執行業務績優者獎勵機制。（第二十五條） 
二十一、 明定受認可單位遭撤銷或廢止認可而對持證人後續事項因應措施。（第二十六條） 
二十二、 明定本辦法施行過渡性規定，按以證照效期三年為限，既有持證人屆滿前符合複訓規定

者，自得賡續其效力。（第二十七條） 
二十三、 明定本辦法受認可團體辦理成效評鑑、審甄管理及題庫管理等事項，本會得另行以「行

政規則」方式訂定之；又明定前項規定事項，本會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或委託其他機

關、法人團體辦理。（第二十八條） 
二十四、明定本辦法施行日期。（第二十九條） 
二十五、明定申請書格式、學術科檢定科目表及救生員證照格式（附件一至附件二）。 



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250 期  20091225  教育文化篇 

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草案 

法規命令名稱 說     明 

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國民

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國

民體育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五條

規定訂定「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其中規範係救生員授證管理事項。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辦理救生員授證及其管理事項，依據國民

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

國民體育法施行細則第五條規定，特訂定本

辦法。 

明定本辦法訂定機關為本會、其委任立法目的

為辦理救生員授證及其管理事項，其委任立法

依據為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本細則第五條規

定而訂定本辦法，俾以符合行政程序法第五條

規定之行政法上明確性原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定取得擔任水

域救生工作資格之專業人員。 
二、 水域︰指游泳池及開放性水域。 
三、 游泳池︰指具備二十五公尺水道或水池

總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之封閉型

運動場地而其名稱為游泳池者；縱其附

設於其他行業或其名稱非為游泳池者，

亦同。 
四、 開放性水域︰指非屬前款游泳池之其他

水域。 
五、 申請單位：指得依本辦法規定向本會申

請認可辦理水域救生員授證業務之團

體。 
六、 民間團體︰指向內政部登記設立之全國

性社會團體且有法人登記而其設立章程

任務列有辦理救生員證照核發者。 
七、 受認可單位：指申請單位經本會依本辦

法規定認可者。 
八、 審甄：指依本辦法規定擔任審定合格與

否及核發證照之人員。 

一、  明定本辦法相關用詞定義。 
二、 游泳池定義依本會「游泳池管理規範」

（以下簡稱該規範）第三款有關「游泳

池」定義規定。 
三、 第四款規定所稱「開放性水域」，係指非

屬前款游泳池之其他水域，包含靜態水域

（即「靜水」），例如：魚池及湖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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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應檢人：指自然人應本辦法規定參加受

認可單位所辦理水域救生員授證檢定

者。 

第三條 救生員種類如下： 
一、 游泳池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定之游

泳池救生檢定及格且於游泳池擔任救生

勤務人員。 
二、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指經依本辦法規定

之開放性水域救生檢定及格且於開放性

水域擔任救生勤務人員。 

明定本辦法救生員種類及其工作範圍。 

第四條 游泳池救生員，僅限擔任游泳池救生

勤務工作；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得擔任游泳

池救生勤務工作。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除應依本辦法規定

取得游泳池救生員證照外，應再行依規定參

加檢定。 
前項開放性水域救生員證照檢定資格、

項目及方式，由本會另定之。 

一、 明定游泳池救生員及開放性水域救生員二

者執行業務範疇區隔。 
二、 明定開放性水域救生員，除應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游泳池救生員證照外，應再行依規

定參加檢定。 

第五條 年滿二十歲而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

得依本辦法規定應檢： 
一、 大專校院以上體育科系所畢業或在校最

高年級。 
二、 大專校院以上非體育科系所畢業，接受

救生員訓練時數累計三百二十小時以

上。 
三、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接受救生員訓練

時數累計四百八十小時以上。 
四、 國民中學畢業後，接受救生員訓練時數

累計七百二十小時以上。 
前項救生員訓練時數由本會認定之，並

以於政府委託辦理單位或體育專業教育機構

參訓者為限。 
前二項救生員訓練內容、時數認定及其

他相關事項，由本會另定之。 

一、 第一項明定年滿二十歲而具有各該資格之

一者，得依本辦法規定應檢。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救生員訓練時數由本會認

定之，並以於政府委託辦理單位或體育專

業教育機構參訓者為限。 
三、 第三項明定前二項救生員訓練內容、時數

認定及其他事項，由本會另行以行政規則

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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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救生員資格檢定，依附件一規定檢定

科目表，以筆試及術科操作方式檢定。 
筆試檢定成績採百分法方式計算，七十

分為合格；術科以實際操作方式進行，依操

作方法正確程度予以評定，七十分為合格。 
參檢人學科及術科檢定同時合格且無本

辦法規定不能取得資格情形者，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救生員資格。 
前項檢定成績學科或術科其一合格者，

得予保留。但以各該檢定及格名單公告日起

三年內為限。 

一、 第一項明定救生員資格檢定依附檢定科目

表且以筆試及術科操作方式檢定。 
二、 第二項明定筆試測驗採百分法方式計算，

成績七十分為合格；術科以實際操作方式

進行，依操作方法正確程度予以評定，七

十分為合格。 
三、 第三項明定學科及術科同時合格且無本辦

法規定不能取得資格情形者，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救生員資格。 
四、 前項檢定成績學科或術科其一合格者，得

予保留。但以各該檢定及格名單公告日起

三年內為限。 

第七條 應檢人曾犯下列罪名之一且經法院判

決確定者，不得發給救生員證： 
一、 妨害性自主罪。 
二、 殺人罪。 
三、 傷害罪。但其屬過失者，不在此限。 
四、 遺棄罪。 
五、 煙毒罪或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例相關罪

名。 

明定救生員證消極資格事項。 

第八條 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檢定命題評審之審

甄，其資格如下： 
一、 曾擔任我國或外國救生員檢定考試（測

驗）評審者。 
二、 取得國際相關組織核發救生員最高級證

書且具備專業技術能力者。 
三、 取得救生教練資格，從事指導或救生工

作且績效優良者。 
四、 針對檢定科目相關領域學有專精並公開

發表文章論著或著作且持有救生教練證

者。 
五、 於大專校院水上救生、體育運動、休閒

等相關系（所）科有教授檢定科目相關

領域課程三年以上且持有救生教練證

者。 

明定依本辦法規定辦理檢定命題評審之審甄應

具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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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會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

關、體育團體或其他專業機構辦理本辦法相

關事項。但下列事項仍應由本會自行辦理： 
一、 審定會成員指定及聘書發給。 
二、 本辦法規定之認可業務。 
三、 證照核發。 
四、 其他應由本會自行辦理事項。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認可，應依本辦法規

定辦理。 

一、 第一項明定本會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

他機關、體育團體或其他專業機構辦理本

辦法相關事項及其他仍應由本會自行辦理

事項。又其以政府採購法規定勞務委託方

式辦理者，則應以本會名義為之。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第二款規定之認可，應依

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十條 申請單位申請辦理本辦法規定救生員

檢定授證業務之認可，其應符合下列資格之

一： 
一、 公務機關職掌業務涉有水域救生專業技

能證照授與之必要者。 
二、 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成立之團體者。 
三、 民間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立案滿三年，依規定辦妥公

益社團法人登記，且以本會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而以其章程設立目的載有水域

救援或訓練者。其依法經人民團體法規

定主管機關核准設立滿三年以上，依規

定辦妥公益社團法人登記且與救護救生

業務等相關非營利民間團體者，亦同。 
四、 大專院校設有水上救生、體育運動或休

閒等相關系所者。 
前項第三款申請單位於本辦法施行當時

尚未具有公益社團法人資格者，得於本會認

可送達後一年內依規定辦理完成公益社團法

人登記。其未依規定辦理者，本會廢止其認

可。 

一、 第一項明定申請單位（向本會申請認可辦

理救生員授證業務之機構或團體）資格條

件。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第三款之申請單位於本辦

法施行當時尚未具有公益社團法人資格

者，得於本會認可送達後一年內依規定辦

理完成公益社團法人登記。其未依規定辦

理者，本會廢止其認可，俾符實際所需。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認可

者，應依規定繳納規費。 
明定申請單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認可者，應依

規定繳納規費。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向本會申請認可所應具備

文件如下： 
一、 申請書。 

明定申請單位向本會申請認可所應具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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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影本。但申請單位符合前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者，免附。 
三、 組織章程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但申

請單位符合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者，應附團體設立或機關設立法規。 
四、 檢定授證業務實施計畫書。 
五、 其他經本會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文件內容如下： 
一、 實施章則（包含報名資格、收費基準、

頒授證書前實習時數等規定）。 
二、 繳交規費證明。其依規定免繳者，得免

附。 
三、 檢定授證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四、 檢定授證工作人員聘僱名冊、學經歷、

服務年資及授課同意書。 
五、 場地設備及器材（含測試場地及機具設

備等）。 
六、 其他經本會指定應備文件。 

前項第一款規定實習時數最高累計不得

超過二十四小時或三天。 

第十三條 本會為辦理救生員授證業務認可相

關作業，應遴聘相關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

士及本會人員等組成審定會（以下簡稱審定

會）。 
前項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點，由本會另

定之。 
第一項審定會審議而有諮詢之必要者，

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或專業人員列席說

明。 

一、 第一項明定本會為辦理救生員授證業務認

可相關作業，應遴聘相關學者專家、社會

公正人士及本會代表組成審定會（以下簡

稱審定會）。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審定會設置及審議要點，

由本會另行以「行政規則」方式訂定之。 
三、 第三項明定第一項審定會審議而有諮詢之

必要者，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或專業人

員列席說明。 

第十四條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本會發

給認可文件；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應不予

認可，並敘明理由通知之。 
前項認可期限為四年，期滿應重新申請

認可。 

一、 第一項明定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本

會發給認可文件；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

應不予認可，並敘明理由通知之，按本會

另行配合行政程序法規定，對駁回申請案

應備理由通知之；相對當事人有不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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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認可單位辦理本辦法規定之水域救生

員授證業務者，應編組相關工作小組，確實

執行本辦法規定之檢定授證業務品質管控。 

自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認可期限為四年，期滿應

重新申請認可。 
三、 第三項明定受認可單位辦理本辦法規定之

水域救生員授證業務者，應編組相關工作

小組，確實執行本辦法規定之檢定授證業

務品質管控。 

第十五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指派專人或指定

本會所屬機關、其他學校或專業團體，督

導、瞭解或抽查本會委任委託或認可辦理本

辦法規定業務單位辦理檢定授證業務及其執

行狀況等。 

明定本會得視實際需要指派專人或指定本會所

屬機關、其他學校或專業團體，督導、瞭解或

抽查本會委任委託或認可辦理本辦法規定業務

單位辦理檢定授證業務、執行狀況等，俾以積

極落實本辦法。 

第十六條 受認可單位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

會應廢止其認可並公告之： 
一、 拒絕接受本會、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委任

所屬下級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之抽查。 
二、 就受認可單位各該年度所檢定授證人員

數中隨機抽測百分之十而其不合格率達

百分之二十者。 
其經依本辦法規定廢止認可資格者，三

年內不得重行申請認可。 
前二項規定，於有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委

任委託情形者，準用之。 

一、 第一項明定受認可單位廢止事由。 
二、 第二項明定其經依本辦法規定廢止認可資

格者，三年內不得重行申請認可。 
三、 第三項明定前二項規定，於有本會依本辦

法規定委任委託情形者，準用之。 

第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辦理各類救生員檢定而

有收取檢定費用及證照費用之必要者，其收

費基準上限如下： 
一、 檢定費用： 

(一) 游泳池救生員：新臺幣一千元。 
(二) 開放水域救生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 證照費用：其屬初發或換發者，每件

（次）新臺幣二百元。其屬補發者，每

件（次）新臺幣五百元。 
前項檢定費用，應包含每人保險金額新

臺幣三百萬元（含死亡、傷殘及醫療給付）

之保險費。 

一、 第一項明定辦理各類救生員檢定而有收取

檢定費用及證照費用之必要者，其收費基

準上限。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檢定費用，應包含每人保

險金額新臺幣三百萬元（含死亡、傷殘及

醫療給付）之保險費。 
三、 第三項明定前二項費用不包含書籍及服裝

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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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費用不包含書籍及服裝等費用。 

第十八條 救生員證有滅失遺失或毀損者，應

向原核發之受認可單位申請補（換）發，其

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 申請書。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 滅失、遺失或毀損相關證明文件。其無

者，得免附。 
四、 切結書。 
五、二吋相片二張。 
六、 證書補（換）發費用收據。 
七、 其他經本會指定證明文件。 

前項規定，於有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委任

委託情形者，準用之。 

明定救生員證有滅失遺失或毀損者，應備文件

向原核發之受認可單位申請補（換）發及其所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救生員證有效期間為三年，期滿失

效。但其持證人於期滿前向受認可單位申請

複訓累計三十小時以上專業訓練課程，並持

有證明者，得以換發新證。 
前項專業訓練內容，由受認可單位自行

訂定，且以併入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一、 第一項就救生員證有效期間及其複訓規

定。 
二、 第二項明定項專業訓練內容，由受認可單

位自行訂定，且以併入第十二條規定辦

理。至於所稱「併入第十二條規定」者，

指申請單位應於「檢定授證業務實施計畫

書」中，針對「效期期滿前複訓得以換

證」複訓予以提報本會審查。 

第二十條 救生員證記載事項如下： 
一、 發證之受認可單位。但本會委任委託辦

理者，仍應以本會為發證機關。 
二、 本會委任委託或認可辦理之文件日期字

號。其屬本會自行辦理發證者，則免

附。 
三、 證照類別。 
四、 姓名、出生日期、照片及國民身分證統

一號碼或護照號碼。 
五、 有效期間。 
六、 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記載事項。 

本辦法所定各該書證格式，如附件二。 

一、 第一項明定明定救生員證照所應載明內容

及其應載事項。 
二、 第二項明定本辦法所定各該書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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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救生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會

或受認可單位應撤銷其證書，並報本會及副

知其他受任受託或受認可單位： 
一、 有前條規定情形。 
二、 有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各款規定之

一情形。 

明定應撤銷其救生員證書事項。 

第二十二條 救生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會

委任委託或受認可單位應廢止其證書，並報

本會或其他受任受託或受認可單位： 
一、 曾犯貪污罪且經判刑確定。 
二、 曾犯內亂罪或外患罪且經判刑確定。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罪名

且經判刑確定。 
四、 曾犯前三款以外罪名且經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而尚未執行或執行未完

畢。 
五、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

滿，或因案停止職務，而其原因尚未消

滅。 
六、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七、 依民法規定受禁治產宣告、或監護或輔

助處分而尚未撤銷。 
八、 因案被通緝或遭羈押管收中。 
九、 罹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而不能勝任水域

救生工作。 
十、 擔任教學或救生工作怠忽職守而導致發

生學員、遊客或泳客傷亡，且經法院判

決確定者。 
十一、 轉讓、出借或出租證照予其他第三人

使用者。 
十二、 行為不檢有損服務機關（構）名譽且

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明定應廢止救生員證書事項。 

第二十三條 經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救生

員證者，不得再行參加檢定。其有依本辦法

規定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明定不得再行參加本辦法規定檢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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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受理認可申

請、取得受認可單位及救生員資格名單，應

於政府公報、本會網站及本會門首公告。其

有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明定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受理認可申請、取得受

認可單位及救生員資格名單，應於政府公報、

本會網站及本會門首公告。其有依本辦法規定

撤銷或廢止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救生員、受認可單位及其所屬業

務執行人員辦理救生檢定績效優良或執行業

務績優者，本會應予公開獎勵。 

明定對辦理救生檢定績效優良或執行業務績優

者獎勵機制。 

第二十六條 本會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其

認可者，原受認可單位前已核發之救生員證

後續相關事項，本會得自行辦理或委託其他

受認可單位或其他法人團體辦理。 

明定其經受有本會廢止認可後所留原所核發之

救生員證相關後續處理事項。 

第二十七條 受認可單位於本辦法施行前，自

受認可單位受領各級救生人員證照效期，依

其原列效期規定。其未列效期或效期逾三年

者，自本辦法施行後三年為限。申請單位具

有第五條各款規定資格而依本辦法規定提出

認可申請且於尚待本會認可結果期間者，亦

同。 
前項既有持證人於期限屆滿前依第十八

條規定時數向受認可單位申請複訓合格者，

得準用本辦法有關救生員發證規定，據以換

發新證。其他未規定事項，應由受認可單位

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理之。 
本會訂定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規範前而

有關開放性水域救生員事項者，準用前二項

規定。 

一、 第一項明定受認可單位於本辦法施行前，

自受認可單位受領各級救生人員證照效

期，依其原列效期規定。其未列效期或效

期逾三年者，自本辦法施行後三年為限，

申請單位具有第五條各款規定資格而依本

辦法規定提出認可申請且於尚待本會認可

結果期間者，亦同。按「過渡性質」條

文，俾使「既有」各級救生員持證人之效

期，有一致性之適用。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既有持證人於期限屆滿前

依第十八條規定時數向受認可單位申請複

訓合格者，得準用本辦法有關救生員發證

規定，據以換發新證。其他未規定事項，

應由受認可單位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之。 
三、 第三項明定本會訂定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

規範前而其有關開放性水域救生員事項，

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二十八條 依本辦法規定受本會委任委託或

認可機關法人團體辦理成效之評鑑（含測試

場地及機具設備等）、審甄管理及題庫管理

等事項，由本會另定之。 
前項規定事項，本會得委任所屬下級機

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法人團體辦理。 

一、 第一項明定依本辦法規定受本會委任委託

或認可機關法人團體辦理成效之評鑑（含

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等）、審甄管理及題

庫管理等事項，由本會另行以「行政規

則」方式訂定之。 
二、 第二項明定前項規定事項，本會得委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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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下級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法人團體辦

理。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但第十條

規定自本辦法發布一年後施行。 
明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但第十條有關認可

規費收取規定，自本辦法發布一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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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游泳池救生員檢定科目 

編 
號 

科目 內容 檢定方式 

1 法律常識 救生服勤應備法律觀念。 筆試 

2 防溺觀念 水域安全相關常識。 筆試 

3 基本救生 (1)徒手。(2)物援。(3)拋擲。(4)涉水。 術科 

4 自救及求生 
(1)漂浮。(2)韻律呼吸。(3)踩水。(4)求生游泳。(5)衣服利

用。(6)抽筋自解。(7)藉物待援。(8)保溫。(9)火海通過。 
術科 

5 救生游泳 
(1)抬頭捷泳。(2)抬頭蛙泳。(3)側泳。(4)基本仰泳。(5)基本

潛泳。 
術科 

6 入水法 (1)靜式。(2)跑跳式。(3)平跳式。(4)跨跳式。(5)高跳式。 術科 

7 浮潛及搜救 
(1)裝備：蛙鞋、面鏡、呼吸管。(2)入水：跨步、後滾。(3)
搜索：織布式、地毯式、標竿式。(4)水下救援。 

術科 

8 防衛法 (1)單手阻擋。(2)雙手阻擋。(3)雙手下壓。(4)單腳蹬離。 術科 

9 接近法 (1)預備動作。(2)正面。(3)背面。(4)水中。(5)水底。 術科 

10 解脫法 (1)抓腕解脫。(2)正面推肘。(3)背面推肘。(4)雙淹溺解脫。 術科 

11 帶人法 (1)藉物帶人。(2)抓衣領。(3)抓腕。(4)抱胸。(5)疲乏。 術科 

12 起岸法 
(1)淺水：攙扶式、拖拉式、馬鞍式、馬蹬式。(2)深水：扶托

式、直拉式。(3)頸椎傷害處理。 
術科 

13 急救 心肺復甦術、異物哽塞處理、休息姿勢、脊椎受傷處理。 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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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任委託或認可之發證機關法人團體名稱】 
救生員證書 

委任委託或認可機關 
日期字號文件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年○○月○日體委全字第 00000 號認可在案。 

救生員證照類別 游泳池救生員 

姓名  
出生日期 中華民國○○年○○月○○日 

救生員 國民身分證統

一號碼或護照

號碼 
 

照片 

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年○月○日至中華民國○○年○月○日 

其他記載事項 
本會（機關）係屬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委任委託或認可之救生員發證團

體，並依據《救生員授證管理辦法》規定發給此證。 

機關首長或 
團體理事長 

中華民國○○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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